




檔 號 ： 

保存年限：

内 政 部 函

地 址 ：105404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2段342號 

(營建署）

聯 絡人：廖志明 

聯絡電話：02-87712691 

電子郵件：halbert@cpami.gov. tw 

傳 真 ：02-87712709

裝 受 文 者 ：司法院秘書長

發文曰期：中華民國110年3月17曰 

; 發文字號：内授營建管字第1 100015962號

速 別 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 件 ：如說明一

| 主 旨 ：有關大院大法官為審理會台字第13433號陳俊良聲請解釋 

| 案 ，請本部就來函說明二所列事項，提供卓見及相關資料1

案 ，復 如 說 明 二 ，請 查 照 。

訂 說 明 ：

| 一 、復大院秘書長110年3月4 日秘台大二字第1100006873號函

| (如附件） 。

二 、 有關本部營建署 95年 6月3 0日營署建管字第0952910416號

| 函 ，係回復當時臺北縣政府，為實施容積管制前之建築執

{ 照 ’依建築技術規則建％設計施工編第2條規定設置私設通

| 路 ，是否認定為建築基地之法定空地。查該號函僅引用條

f  文 内 容 ，並由該府依個案申請當時法令條文規定認定核處

| ，非屬行政程序法第160條應刊登公報之適用對象。

三 、 副本抄送本部地政司，為 爭 取 時 效 ，有關來函說明二、（

| 三）涉及平均地權條例部分，請貴司研處逕復並副知本部營

| 建 署 。

正 本 ：司法院秘書長（不含附件）

第1頁 ，共2頁

mailto:halbert@cpami.gov


副 本 ：内政部地政司（含附件）、本部營建署（建築管理組

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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